
 

112 年 06 月份廉政宣導  製作人：藍韋倪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機關安全常見違失及處理 

 「消防及逃生設施」檢查常見違失： 

1. 消防、安全設備異常： 

滅火器藥劑超過使用年限、滅火器逾安全壓力值、滅火器生銹、消防箱

未正常亮燈、消防水管橡皮硬化、消防水帶於噴水時有些微滲水、供停

電用之緊急照明燈故障、消防栓火警指示燈未亮、緩降機金屬部分鏽蝕、

防煙垂壁故障、消防擴音設備無法使用等缺失。 

2.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未周延： 

未將緩降設備置放明顯位置、消防栓箱內未將水帶及接頭裝掛妥置、未

放置滅火器、滅火器數量不足、滅火器擺放位置不易取得、滅火器未標

示有效日期、滅火器自主檢查表未更換、緊急照明設備插頭未插、消防

設備平面圖標示有誤，恐生緊急時刻延誤救援等缺失。 

3. 消防、安全設備周圍堆積雜物： 

消防箱前堆置雜物或放置物品，妨礙消防箱開啟作業；另滅火器被雜品

遮蔽，可能影響緊急時即時取用之時機。 

4. 逃生通道管理未周延： 

緊急出口指示燈故障、無室內通往室外之避難方向指示、出入口未設置

逃生門告示及警示燈、逃生通道堆置物品、逃生安全門上鎖、逃生平面



圖與現況不符，恐有妨礙逃生避難路線之慮。 

5. 其他： 

未裝設鐵窗或其他安全裝置、小電箱開關未加設鎖頭、未辦理消防安全

訓練、同仁未熟悉逃生及消防設備之擺放位置及使用方式，恐致緊急避

難時，無法發揮效用。 

 「消防及逃生設施」之建議事項： 

1. 消防器材、緊急照明設施應注意使用狀況，並定期檢查，如有缺漏、故

障、損壞或超過使用期限等情形，應立即補充、維修或更換，維持正常

運作之狀態；如有數量不足時，亦應適時增設。 

2. 消防設備、避難逃生器具及電氣設施應設置於明顯處，置放地點周遭應

保持整潔，不得放置雜物阻礙使用。 

3. 逃生通道應保持暢通，並於明顯處標示避難逃生路線圖。 

4. 為使機關同仁熟悉消防設備及逃生設施，應定期辦理消防安全訓練。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環保局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公務員應具備的保密素養 

公務員平日在言行上，應建立維護國家機密安全及機 關公務機密安全維護

的觀念，亦即個人應具備的保密 素養。 列舉如下： 

一、 舉凡職務上不應知悉或不應持有之機密資料，應避免知悉或持有。 

二、 文書之處理，不得隨意散置或出示他人。 

三、 公務人員未得長官許可，不得任意發表職務上之談話。 

四、 因受訓或參加會議獲得之機密資料，應保管於辦公處所，無保管必要

者，繳回原單位或銷燬。 

五、 私人日記、通信、撰寫及著作，其內不涉及國家機密。 

六、 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儘量減少私人紀錄。 

七、 發現他人涉有危害保密之虞時，應加勸告，其不聽勸告或已發生洩密

情事者，應立即向長官報告等。 

八、 下班或臨時離開辦公室時，應將公文收藏於辦公桌抽屜或公文櫃內並

即加鎖。 

九、 發現承辦或保管之機密文書已洩漏、遺失或判斷可能洩漏、遺失時，

應即報告所屬主管查明處理。 

資料來源：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消費者保護宣導 

消費者保護-6 大電商平台 111 年度被申訴案件減少 22% 

去(111)年度 6 大電商平台被申訴 4,957 件，較前(110)年減少 1,405 件，

降幅達 22.1%。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仍持續請主管機

關數位發展部(下稱數發部)要求各大電商平台，逐步減少消費爭議，並精進

各項消費者權益保障措施。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近年線上消費盛行，再加上疫情的影響，民眾大量

透過電商平台進行購物，也因此衍生相當數量的消費糾紛案件。經統計，去

年 6 家知名電商平台被申訴案件量的排序如下： 

一、 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 2,743 件，較前年減少 1,326 件(減少

32.6%)。 

二、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4 件，較前年增加 59 件(增加 5.5%)。 

三、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475 件，較前年增加 10 件(增加 2.1%)。 

四、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330件，較前年減少36件(減少9.8%)。 

五、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72 件，較前年減少 61 件(減少 26%)。 

六、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113 件，較前年減少 51 件(減少 31%)。 

另依行政院消保處統計，被申訴原因及商品類型前 3 名的排序分別如下： 

一、被申訴原因 



(1) 瑕疵品爭議：約占 31.7%。 

(2) 產品內容爭議：約占 13.3%，主要為顏色、形狀、體積及數量不同。 

(3) 退費爭議：約占 10.7%，主要為時間延遲及數額短缺。 

二、商品類型 

(1) 家電及周邊產品：約占 14.8%。 

(2) 通訊及周邊產品：約占 10.4%。 

(3) 服飾、皮件、鞋類：約占 9.6%。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雖去年電商平台被申訴量減少，但平台的管理及服

務的品質仍有相當改善空間，因此，已函請電商平台的主管機關數發部，督

促要求電商平台業者持續精進各項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措施，俾減少消費爭議

案件。 

最後，行政院消保處呼籲消費者，網購商品或服務有一定風險，應瞭

解賣家及電商平台的信譽，並善用第三方支付或平台業者提供之「價金保管

機制」，俾發生消費糾紛時，較能維護自身之權益。其次，除非有消費者保

護法規定的「合理例外情事」，消費者可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 7 天內向

企業經營者主張無條件解除權，且不需負擔任何費用，以維護自身權益。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廉政案例宣導 

重複核銷，詐領國旅卡休假補助費 

一、 案情摘要 

小吳為某區公所里幹事，係依法令服務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之公務員。依該市駐里事務費核發作業要點及可支用項目一覽表

等相關規定，里幹事可按月檢據核銷駐里事務費新臺幣（下同）6,000 元。

小吳先是至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使用國民旅遊卡刷卡購買抗 UV 防曬褲

及排汗褲，因該等消費項目符合該市駐里事務費核發作業要點及可支用項

目一覽表等相關規定，小吳遂據以核銷駐里事務費，惟事後竟又將該 2 筆

消費另行申請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使區公所相關承辦人員陷於錯

誤，而將該 2 筆消費之補助金額 1 萬 3,000 餘元撥付小吳銀行帳戶內，小

吳因此重複請領詐得前述金額。 

二、 偵處情形 

1. 小吳向法務部廉政署自首，經廉政署移送地檢署偵辦。 

2. 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以小吳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將其提起公訴。 

3. 法院考量小吳犯後坦承犯行，並繳還所詐取之強制休假補助費，頗

具悔意，以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詐取財物罪判處有期徒刑 3 月，緩

刑 2 年確定。 



三、 弊端癥結嚀 

 審核作業未臻嚴謹 

公務人員申請強制休假補助費，須先列印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並核

對確認無誤後，持向機關人事、會計機構請領。本案小吳於核銷里幹事

駐里事務費後，復利用同筆消費再請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其請領

日期間隔短暫，該區公所人事、會計機構卻未能察覺小吳所申請核銷駐

里事務費及強制休假補助費之店家名稱、消費地點、消費日期、消費項

目及消費金額等，是否有相同或其他異常情形，而將重複請領之補助費

匯入其銀行帳戶內。 

 無檢據核銷機制 

現行「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之支領程序，只需公務人員前往國民

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後，再於該年度「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

休假補助費申請表」上核章，即可申請核銷刷卡消費之金額，尚無須另

行檢據核銷，故消費單據易被移作他用，形成管理上之漏洞。 

 員工法紀觀念薄弱 

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之

不法利益。本案小吳職司里幹事職務，原應崇法務實，明知不可以同一

消費重複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及駐里事務費，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持相同發票單據重複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使區公所承辦人員陷於

錯誤，交付財物，實係法治觀念薄弱使然。 



四、 具體改進措施或建議 

 研訂內部作業規定，加強勾稽比對核銷憑證 

建議機關研訂內部作業規定，凡請領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者，須一併

檢附統一發票等核銷憑證，以供人事、會計機構加強勾稽比對。 

 強化人事、主(會)計、政風機構橫向聯繫功能 

人事、主(會)計機構應加強橫向聯繫功能，以落實審核員工之休假期間與

消費日期、消費地點、消費項目(明細)、消費金額是否異常。政風機構應

適時針對異常案件採取調卷、訪查等查處作為，俾機先防杜弊案發生。 

 加強廉政法治教育 

政風機構應蒐編詐領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之相關案例，協調單位主管

督同所屬人員加強宣導，俾建立員工法治觀念，強化廉潔意識，尤其對

於新進員工，應特別對其加強宣導，以收防微杜漸之效。 

五、 自行檢視事項 

 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之消費項目(明細)、消費金額是否異常？ 

 休假時間與消費時間是否異常？ 

 強制休假補助費核銷內容是否為其他費用支用項目(範圍)？ 

 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之店家名稱、消費地點、消費日期、消費項目及

消費金額，與已核銷之其他費用核銷憑證，二者是否相同？ 

 舉辦員工法紀教育宣導，是否將公務員重複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案例、



刑法有關自首之效力等納入宣導內容？ 

 是否定期、不定期抽查、勾稽強制休假補助費與其他費用（如駐里事務

費）之核銷案件，有無重複申領？ 

 


